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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工〔2015〕56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5年度第二批小额工程网上交易

企业入库的通知
各房屋建筑、市政、园林绿化施工企业：

我区正开展2015年度第二批小额工程网上交易企业入库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企业申办入库材料

申请入库的企业须办理佛山市建筑行业诚信手册，且当前诚信分值为60分以上和诚信等级为C级以上。

原在库企业尚未办理年审的，按以下标准递交材料。

入库企业均提交以下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装订成册，按以下顺序排列，一式一份，加盖单位公章，原件核查后退回）：

（一）南海区建设工程网上交易入库（年审）登记申请表（详见附件1）；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企业资质证书；

（四）房屋建筑和市政企业提供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园林绿化企业不需提供；

（五）法定代表人证明及身份证，授权委托人证明及身份证；

（六）企业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七）市外企业要求提供当地县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近两年无较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等不良行为的证明（提交原件，详见附件2）；

（八）小额工程网上招投标诚信承诺书（提交原件，详见附件3，市外企业要求到当地公证处对签名、公章予以公证）。

二、企业申办入库须知

为加强企业行业自律，此次企业入库的材料收取及证件核对工作，我局委托南海区建筑业协会受理。

（一）递交材料地点

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新四路7号四楼南海区建筑业协会。

（二）递交材料时间

2015年6月1日——2015年6月12日（节假日除外）。为使各企业顺利办理入库工作，递交材料请提前进行电话预约，从5月29日起接受电话预约。联系人：林妃梅，联系电话：0757-86323641。

（三）业务办理人须知

请各企业按照上述地点和时间进行申办，逾期不候。各企业应派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申办，如为法定代表人须携带第二代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核查；如为授权委托人须携带第二代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授权委托书核查。

三、数字证书

通过审查后的企业自行到广东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办理新数字证书或旧证续费，审核通过名单以南海区住建局网站http://cic.nanhai.gov.cn/cms/html/nhzj/index.html公布为准。

地  址:佛山市南海区天佑三路3号C座一楼。

联系电话：0757-86233360。

四、授权

各企业办理数字证书后，登陆南海建设工程交易网（http://www.nhcet.com/bargaining/），使用数字证书注册，申请入库企业经南海住建局审核通过后统一办理授权，各企业可持已授权认证的数字证书参与我区小额工程网上招投标活动。

五、监管

（一）如发现投标人有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行为，南海区住建局将其列入失信名单，对投标人在我区承接的工程进行重点监控。

（二）南海区住建局将加强工程标后管理，严厉打击违法分包、转包和挂靠等行为，发现一宗查处一宗。

（三）对于中标企业长期人员不到位或发生劳资纠纷、较大安全生产事故的，我局将依法处理，情况严重的列入重点监控，暂停6-12个月投标资格。

附件：1.南海区建设工程网上交易入库（年审）登记申请表

          2.无较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证明书

      3.小额工程网上招投标诚信承诺书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5年5月27日

附件1

南海区建设工程网上交易入库（年审）登记申请表
	公司名称
	 
	邮政编码
	 

	详细地址
	 
	传真号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外地企业佛山分公司地址
	 
	传真号码
	 

	分公司负责人
	 
	联系电话（手机）
	 

	企业基本存款账户账号
	 
	开户银行
	 

	状态
	□新入库                         □年审

	公司资质
	 

	申请内容
	我公司申请小额工程网上交易入库备案，使用广东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发放的数字证书，参加南海区建设工程网上招投标活动，我公司对参与网上招投标行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盖公章：
              日  期：

	建管科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2

无较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证明书
     （公司名称）      在2013年5月1日至2015年5月1日期间在当地承接的工程无较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等不良行为的证明。
                                证明单位：（盖章）
                                2015年   月    日
附件3

小额工程网上招投标诚信承诺书
本公司参与南海区建设工程网上招投标活动，对招标人郑重承诺如下：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有关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自觉维护建筑市场秩序。若有违反，同意被取消投标资格并接受处罚。
二、接受《网上交易公告》及招标文件全部内容，若有违反，同意接受被取消投标或中标资格。
三、保证投标文件内容无任何虚假。若评标过程中查出有虚假，同意作无效投标文件处理并被没收投标保证金；若评标之后查出有虚假，同意取消中标资格、没收投标保证金。
四、保证投标报价不存在低于成本的恶意报价行为或恶意抬价行为。
五、保证中标后按照招标文件及中标通知书规定商签施工合同并提交履约保证。如有违反，同意接受招标人违约惩处，取消中标资格，并被没收投标保证金。
六、保证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完成施工合同范围内的全部内容，履行保修责任。如有违反，同意接受违约处罚并被没收履约保证金。
七、保证中标之后不转包、不用挂靠施工队伍，若分包将征得招标人同意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八、保证中标之后按投标文件承诺向招标项目派驻管理人员及投入机械设备，并根据工程的实际需要增派相关人员及设备，如有违反，同意接受违约处罚并被没收履约保证金。
九、保证中标之后密切配合建设单位及监理单位开展工作，服从建设单位派驻工地代表发出的指令。
十、我公司承诺完全接受业主对本项目工程款项的监管。
十一、我们完全响应和遵守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工程验收、计量、支付办法。
十二、在工程施工过程中, 一定遵照投标文件中承诺的施工组织设计原则，精心设计、精心施工, 确保质量，安全生产，保护环境，按业主要求的工期完工。
十三、如我方中标，我方法定代表人将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5天内前来项目所在地，与招标单位协商签订合同，否则视为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招标人有权取消我方中标资格。
若我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违背上述承诺，招标人有权取消我公司中标的资格或解除施工合同，并有权没收我公司的投标保证金或履约保证金。同时，我单位保证在中标后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南海区的计生规定，并接受南海区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签字）
                   承诺单位：____________（盖章）
                            年    月    日


抄送：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区建筑业协会。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建设综合室     2015年5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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